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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筆試日期：112 年 04 月 15 日(星期六) ( 設置台北、台中、高雄考區。) 
二、複試日期：112 年 05 月 27～28 日(星期六～日) ( 設置台北、台中、高雄考區。) 
三、報名日期：112 年 02 月 07 日（二）至 112 年 02 月 21 日（二）止 ! 
(採通訊報名或詳細資訊可洽大東海各分班諮詢!) 
四、甄試類組(職稱)、類科及錄取名額、分發單位等如下： ◎招考名額：828 名以上 

（一）一般名額： 
1.煉製類：148 名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新北、桃園 29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理化 

化工裝置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煉油、公用、液化天然氣、油品輸儲、消防、

檢驗及設備維修等現場操作。 
試驗操作、化驗、產品之技術服務、工安環

保、工程查核、工場操作。 
需配合日夜輪班。 

苗栗 9 
臺中 2 
嘉義 16 

高雄、屏東 91 
宜蘭 1 

2.機械類：103 名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基隆、 新北市瑞芳

區 
6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機械常識B.機械力學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公用、儲運設備、安全裝置之定期安全檢查

及操作、機械設備維修、安裝、配管、工程

監造、繪圖、設計、物理探勘及從事高架作

業與相關工作。需配合日夜輪班，可能需短

期或長期派駐海域或臺灣各地（工）區。 

臺北、新北 4 

桃園、新竹、苗栗 27 

臺中、彰化、南投 4 

雲林、嘉義、臺南 10 

高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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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儀電類：32 名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新北市瑞芳區 1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

電子概論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公用、儲運設備操作、儀電、電器、通信設

備維修、配管、安裝、監造、檢查， 高架

作業與相關工作。需配合日夜輪班，可能需

短期或長期派駐臺灣各地（工）區。 

臺北 1 
桃園、新竹、苗栗 11 
臺中、彰化、南投 3 

臺南 2 
高雄 12 
宜蘭 2 

4.電氣類：20 名 
※所需證照（明）：乙種電匠以上考試合格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用電設備檢驗三職類之一丙級技術士以上

技能檢定合格；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臺北、新北 8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
電機機械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電機、電氣設備及線路維修、配管、安

裝、監造、檢查、高架作業、加油機設備

修護及加油服務等相關工作。 
需配合日夜輪班，可能需短期或長期派駐

臺灣各地 （工）區。 

桃園、新竹、苗栗 6 
臺中 2 

高雄 4 

5.電機類：61 名 
※所需證照（明）：甲種電匠以上考試合格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路裝修或用電設備檢驗四職類之一

乙級技術士以上技能檢定合格；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基隆、新北市瑞芳

區 
8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
電機機械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動力電氣設備之設計修理保養、長途管線

輸油幫浦及高壓馬達等維護。辦公室大樓

電氣設備之設計修理保養，執行電氣負責

人職務。需配合日夜輪班，可能需短期或

長期派駐臺灣各地 （工）區。 

臺北、新北 1 
桃園、新竹、苗栗 16 
臺中、彰化、南投 14 
雲林、嘉義、臺南 5 

高雄 16 
宜蘭 1 

6.土木類：19 名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新北市瑞芳區 1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土木施工學

B.測量概要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土木、建築、測量工程監造、繪圖、設計

及從事高架作業與加油服務等相關工作。

需配合日夜輪班，可能需短期或長期派駐

臺灣各地 （工）區。 

桃園、新竹、苗栗 5 
臺中、彰化、南投 5 

高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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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環類：17 名 
※所需證照（明）：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證照；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或 81 
年 06 月 29 日前取得之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訓練期滿成績合格結業證書。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基隆、新北市瑞芳

區 
5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理化 

化工裝置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作業環境測定、工安檢查、設備安全檢查

或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工安相關工作。一般

環保業務、地下污染防治、整治、檢測及

環境影響評估等相關工作。可能需短期或

長期派駐臺灣各地（工）區。 

臺北、新北 2 
苗栗 1 

臺中、彰化、南投 2 
嘉義 1 
高雄 6 

8.公用事業輸氣類：23 名 
※所需證照（明）：具備「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管理辦法」第 3 條甲級專業人員或乙級專業人員之資格

（如附件）；限於 112 年 02 月 21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新竹、苗栗 23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腦常識 B.機械常

識 C.電機常識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輸配氣設備（含管線）安全檢查、維

修、安裝、配管、工程監造、繪圖、設

計，用戶設備安全檢查等相關工作。 
需配合日夜輪班。 

9.油料操作類：68 名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基隆、新北市瑞

芳區 
5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腦常識 
B.機械常識 C.電機常識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油料輸儲、灌裝、工程、設備修護、資訊等

相關工作。 
汽車、漁船加油（氣）及其設備修護等相關

工作。 
鍋爐操作業務。 
需配合日夜輪班。 

臺北、新北 7 
桃園、新竹、苗

栗 
17 

臺中、彰化、南

投 
12 

雲林、嘉義、臺

南 
19 

宜蘭 8 
10.天然氣操作類：16 名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桃園、新竹、苗

栗 
13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腦常識 B.機械常識 

C.電機常識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輸配氣設備（含管線）安全檢

查、維修、安裝、配管、工程監

造、繪圖、設計，用戶設備安全

檢查等相關工作。需配合日夜輪

班，可能需短期或長期派駐臺灣

各地 （工）區。 

臺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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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油罐汽車駕駛員類：6 名 
※所需證照（明）：職業大貨車駕駛執照 1 年以上，限於 111 年 05 月 27 日前取得；或職業大客車駕駛

執照或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基隆、新北市瑞

芳區 
1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汽車學概論B.機械常識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運送加油站及客戶油料服務。 

需配合日夜輪班。 桃園、新竹、苗

栗 
5 

12.探採鑽井類：23 名 
工作地

區 
暫定錄取

名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新竹 19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B.機械常識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新竹：係鑽井技術員，於野外或海域從事鑽、修

井工作並需於30 公尺以上從事高架作業，為高度

重勞力工作。需配合日夜輪班（ 四班三輪），可

能需短期或長期派駐海域或臺灣各地（工）區。 
苗栗：野外或海域從事地質測勘、物理測勘及採

油等工作及高架作業。需配合日夜輪班，可能需

短期或長期派駐海域或臺灣各地（工）區。 
13.事務類 1（一般）：64 名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

名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基隆、新北市瑞芳區 5 第一試：筆試 
（1）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2）專業科目：A.會計學概要B.企管概論 
第二試：口試 

（1）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2）專業科目：A.會計學概要B.企管概論 

第二試：口試 

一般行政事務、會計帳務、

資料處理、審核、彙編等相

關工作。加油站多角化業

務、銷售、設計及經營管理

等相關工作 （需配合夜間作

業出勤） 。採購、保險、航

運船舶管理等相關工作。可

能需短期或長期派駐臺灣各

地（工）區。 

臺北、新北 22 
桃園、新竹、苗栗 21 
臺中、彰化、南投 3 
雲林、嘉義、臺南 5 

高雄 8 

14.事務類 2（限身心障礙身分人員報考）：2 名 
※ 所需證照（明）：有效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嘉義 1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會計學概要B.企管概論 
第二試：口試 

一般行政事務、會計帳務、

資料處理、審核、彙編等相關

工作。 
高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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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加油站儲備幹部類：20 名 

※所需證照（明）：須於 107 年 02 月 22 日至 112 年 02 月 21 日期間，於加油站累計工作年數滿 3 年（包含公、民營

站皆可）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及加油站工作經歷證明書。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基隆、新北市瑞芳

區 
1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腦常識 B.電機機械C.工安環保法規

及加油站設置相關法規【職業安全衛生法、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 整 治 法 及 其 施 行 細 則、防止貯存系統污染地下水

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石油管理法、加油站

設置管理規則、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汽車加油（氣）

操作、設備修護

及儲備幹部等相

關工作。 
需配合日夜輪

班。 

臺北、新北 6 
臺中、彰化、南

投 
4 

雲林、嘉義、臺

南 
6 

高雄、屏東 1 
宜蘭 2 

16.護理類：3 名 
※所需證照（明）：須同時具備以下護理資格條件（1）需經護理人員考試及格，並依「護理人員法」領有護理

師或護士證書；（2）具有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結業證書；（3）具區域級（含）以上醫療機構 
2 年（含）以上之護理相關工作經驗；（4）符合「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錄取 
後需於 1 個月內辦理醫事人員執業登記並提交個人繼續教育積分證明（積分必 
須達 50 分以上）。以上除個人繼續教育積分證明外，其餘均限於 112 年 02 月 
21 日前取得；未於上開規定期限內辦理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提交個人繼續教育積分證明者，撤銷錄取資格。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

名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臺北 1 第一試：筆試 
（1）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職業衛生護理 
內外科護理 

C.急重症護理 
第二試：口試 

勞工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等

臨場健康服務及相關工作。辦理「職業

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

業務。診所相關業務。工作場所傷害急

救及緊急處理。可能需短期或長期派

駐臺灣各地（工）區。 

桃園、新竹、

苗栗 
1 

臺南 1 

17.航空加油類：4 名 
※所需證照（明）：普通大貨車（含）以上駕照；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桃園 4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汽車學概論B.機械常識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航空加油服務及相關工作。 
需配合日夜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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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及偏遠地區名額： 
1.煉製類：2 名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花蓮、臺東 2 花蓮縣、臺東縣（包含綠島、蘭

嶼地區）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理化、化工裝置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2.機械類：6 名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3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機械常識B.機械力學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花蓮、臺東 3 花蓮縣、臺東縣（包含綠島、蘭嶼地區） 

3.儀電類：2 名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花蓮、臺東 2 花蓮縣、臺東縣（包含綠

島、蘭嶼地區）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電子概論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4.電氣類：2 名 
※ 所需證照（明）：乙種電匠以上考試合格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用電設備檢驗三職類之一丙級技術士以上技能

檢定合格；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

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2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電機機械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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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機類：1 名 
※ 所需證照（明）：甲種電匠以上考試合格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路裝修或用電設備檢驗四職類之一乙級技

術士以上技能檢定合格；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花蓮、臺東 1 花蓮縣、臺東縣（ 包
含綠島、蘭嶼地區）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電機機械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6.土木類：2 名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2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土木施工學B.測量概要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7.安環類：4 名 
※ 所需證照（明）：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證照；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或 81 年 06 月 29 日前取得之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訓練期滿成績合格結業證書。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3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A.理化 B.化工裝置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金門 1 金門縣 

8.油料操作類：16 名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6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腦常識 B.機械常識 C.電機常識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金門 2 金門縣 
花蓮、臺東 8 花蓮縣、臺東縣（包

含綠島、蘭嶼地區） 
9.事務類 1（一般）：1 名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1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會計學概要B.企管概論 
第二試：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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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加油站儲備幹部類：3 名 

※ 所需證照（明）：須於 107 年 02 月 22 日至 112 年 02 月 21 日期間，於加油站 
累計工作年數滿 3  年（包含公、民營站皆可）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明細）及加油站工作經歷證明書。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花蓮、臺東 3 花蓮縣、臺東縣（包含

綠島、蘭嶼地區）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腦常識 B.電機機械 

C.工安環保法規及加油站設置相關法規【職業安全

衛生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 治 法 及 其 施 行 細

則、防止貯存系統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

置管理辦法、石油管理法、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

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11.航海類：4 名 
※所需證照（明）：乙級船員以上船員適任證書、中華民國船員服務手冊及「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航行當值

標準國際公約（STCW）」規定之「基本安全訓練」與「保全意識」專業訓練合格證書，且均限於 112 年 08 月 
20 日以後仍有效。 

工

作

地

區 

暫定錄取名

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高

雄 
4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A.貨物作業概要與航海英文B.

船舶操作與航行安全管理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負責油駁船甲板作業、油品品質管制及

數量核對； 配合油駁中心、供油中心所

屬油駁船於各港口操作駁船加油作業；

海污演習與其他臨時交辦事項。需配合

日夜輪班。 
12.消防類：11 名 
※ 所需證照（明）：普通大貨車（含）以上駕照；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暫定錄取

名額 
甄試方式 工作性質 

新北市、瑞

芳區 
1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火災學概要 

消防法規【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擔任消防車駕駛、廠區巡查、演習、警戒及

各類災害搶救、消防安全、救護及捕蜂捉蛇

等相關工作。 
需配合日夜輪班，可能需短期或長期派駐臺

灣各地（工）區。 

桃園、苗栗 3 
臺中 3 
嘉義 1 
高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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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鄰名額： 
1.煉製類：59 名 
工

作

地

區 

分區 錄取名

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新

北

、

桃

園 

無 7 桃園市龜山區、蘆竹區、大園區及桃園區（103 年 12 月 25日前

稱桃園縣龜山鄉、蘆竹鄉、大園鄉及桃園市）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

文、英文 
專業科目： 

A.理化 
B.化工裝置 

第二試：口試及

現場測試 

臺

中 
無 1 臺中市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清水區（99 年 12 月 25 日

前稱臺中縣梧棲鎮、沙鹿鎮、龍井鄉、清水鎮） 
高

雄 
無 2 高雄市永安區（99 年 12 月 25日前稱高雄縣永安鄉） 

高

雄 
無 1 高雄市彌陀區（99 年 12 月 25日前稱高雄縣彌陀鄉） 

高

雄 
無 42 高雄市林園區（99 年 12 月 25日前稱高雄縣林園鄉） 

高

雄 
一 2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里 
高雄市小港區龍鳳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里 

二 2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 
高雄市小港區坪頂里 
高雄市小港區大坪里 
高雄市小港區港興里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里 
高雄市仁武區仁福里 

三 2 高雄市小港區全區 
◎ 高雄第一、第二或第三分區之連續設籍時間均得含原紅毛港地區 5 里（海澄里、海昌里、海原里、海豐

里、海城里）。 
2.機械類：21 名 

工作地

區 
分區 錄取名

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桃園 無 2 桃園市龜山區、蘆竹區、大園區及桃園區（103 年 12 
月25 日前稱桃園縣龜山鄉、蘆竹鄉、大園鄉及桃園市） 

第一試：筆試 
（1）共同科目：國

文、英文 
（2）專業科目：

A.機械常識 
B.機械力學 
第二試：口試及現

場測試 

臺中 無 3 臺中市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清水區（99 年 12 月 
25日前稱臺中縣梧棲鎮、沙鹿鎮、龍井鄉、清水鎮） 

高雄 無 1 高雄市彌陀區（99 年 12 月25 日前稱高雄縣彌陀鄉） 
高雄 無 6 高雄市林園區（99 年 12 月25 日前稱高雄縣林園鄉） 
高雄 一 3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里 
高雄市小港區龍鳳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里 

二 3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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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儀電類：17 名 
工作地

區 
分區 錄取名

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桃園 無 1 桃園市龜山區、蘆竹區、大園區及桃園區（103 年 12 月 
25日前稱桃園縣龜山鄉、蘆竹鄉、大園鄉及桃園

市） 

第一試：筆試 
（1）共同科目：

國文、英 
文 
（2）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電子概論 
第二試：口試及現

場測試 

臺中 無 3 臺中市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清水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臺中縣梧棲鎮、沙鹿鎮、龍井鄉、清水鎮） 

高雄 無 4 高雄市永安區（99 年 12 月 25日前稱高雄縣永安鄉） 
高雄 無 1 高雄市彌陀區（99 年 12 月 25日前稱高雄縣彌陀鄉） 
高雄 無 5 高雄市林園區（99 年 12 月 25日前稱高雄縣林園鄉） 
高雄 一 1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里 
高雄市小港區龍鳳里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里 

二 1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 
高雄市小港區坪頂里 
高雄市小港區大坪里 
高雄市小港區港興里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里 
高雄市仁武區仁福里 

三 1 高雄市小港區全區 
◎  高雄第一、第二或第三分區之連續設籍時間均得含原紅毛港地區 5 里（海澄里、海昌里、海原里、海豐

里、海城里）。 
4.電氣類：2 名 
※ 所需證照（明）：乙種電匠以上考試合格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用電設備檢驗三職類之一丙級技術士以上技能

檢定合格；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

區 

錄取名
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高雄 1 
高雄市永安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

永安鄉） 

第一試：筆試 

（1）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2） 專業科目： A.電工
原理 B.電機機械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高雄 1 高雄市彌陀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
彌陀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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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機類：5 名 
※所需證照（明）：甲種電匠以上考試合格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路裝修或用電設備檢驗四職類之一乙級

技術士以上技能檢定合格；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

區 
錄取名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臺中 3 臺中市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清水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

稱臺中縣梧棲鎮、沙鹿鎮、龍井鄉、清水鎮）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電機機械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

試 

高雄 1 高雄市永安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永安鄉） 
高雄 1 高雄市彌陀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彌陀鄉） 

6.木類：7 名 
工作

地區 
錄取名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臺中 5 臺中市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清水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

稱臺中縣梧棲鎮、沙鹿鎮、龍井鄉、清水鎮） 
第一試：筆試 

（1）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2）專業科目： 

A.土木施工學 
B.測量概要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高雄 1 高雄市永安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永安鄉） 
高雄 1 高雄市彌陀區（99 年 12 月 25 日 

前稱高雄縣彌陀鄉） 

7.安環類：1 名 
※ 所需證照（明）：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證照；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或 81 年 06 月 29 日前取得之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訓練期滿成績合格結業證書。 

工作地

區 
錄取名

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高雄 1 高雄市永安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永安

鄉）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理化、化工裝置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8.天然氣操作類：25 名 
工作地

區 
錄取名

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臺中 17 臺中市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清水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臺中縣梧棲鎮、沙鹿鎮、龍井鄉、清 

水鎮）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腦常識 B.
機械常識 C.電機常識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高雄 5 高雄市永安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永安鄉） 
高雄 3 高雄市彌陀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彌陀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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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事務類 1（一般）：4 名 
工作地

區 
錄取名

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臺中 1 臺中市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清水區（99 年 12 月 25 日
前稱臺中縣梧棲鎮、沙鹿鎮、龍井鄉、清水鎮）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會計學概要B.
企管概論 

第二試：口試 

高雄 1 高雄市永安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永安鄉） 
高雄 1 高雄市彌陀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彌陀鄉） 
高雄 1 高雄市林園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林園鄉） 

10.消防類：4 名 
※所需證照（明）：普通大貨車（含）以上駕照；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

區 
錄取名

額 
睦鄰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臺中 3 臺中市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清水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臺中縣梧棲鎮、沙鹿鎮、龍井

鄉、清水鎮）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火災學概要 

消防法規【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高雄 1 高雄市永安區（99 年 12 月 25 日前稱高雄縣永安

鄉） 

離島及偏遠地區名額： 
1.煉製類：2 名 
工作地區 錄取

名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花蓮、臺
東 

2 花蓮縣、臺東縣（包含綠島、蘭嶼地區）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理化、化工裝置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2.機械類：6 名 
工作地區 錄取

名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3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A.機械常識B.機械力學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花蓮、臺

東 
3 花蓮縣、臺東縣（包含綠島、蘭嶼地

區） 

3.儀電類：2 名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花蓮、臺
東 

2 花蓮縣、臺東縣（包含綠島、蘭
嶼地區）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電子概論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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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氣類：2 名 
※ 所需證照（明）：乙種電匠以上考試合格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用電設備檢驗三職類之一丙級技術士以上技能

檢定合格；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2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電機機械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5.電機類：1 名 
※ 所需證照（明）：甲種電匠以上考試合格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路裝修或用電設備檢驗四職類之一乙級技

術士以上技能檢定合格；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花蓮、臺東 1 花蓮縣、臺東縣（ 包含綠島、

蘭嶼地區）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工原理 B.電機機械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6.土木類：2 名 

工作地區 錄取名

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2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土木施工學B.測量概要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7.安環類：4 名 
※ 所需證照（明）：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證照；限於 112  年 05 
月 26 日前取得，或 81 年 06 月 29 日前取得之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訓練期滿成績合格結業證書。 
工作地區 錄取

名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3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A.理化B.化工裝置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金門 1 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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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油料操作類：16 名 
工作地區 錄取

名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6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腦常識 B.機械
常識 C.電機常識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金門 2 金門縣 
花蓮、臺東 8 花蓮縣、臺東縣（包含綠島、蘭嶼地

區） 

9.事務類 1（一般）：1 名 
工作地區 錄取

名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澎湖 1 澎湖縣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會計學概要B.企管概論 
第二試：口試 

10.加油站儲備幹部類：3 名 
※ 所需證照（明）：須於 107 年 02 月 22 日至 112 年 02 月 21 日期間，於加油站 
累計工作年數滿 3  年（包含公、民營站皆可）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明細）及加油站工作經歷證明書。 
工作地區 錄取

名額 
設籍區域及範圍 甄試方式 

花蓮、臺東 3 花蓮縣、臺東縣（包含綠
島、蘭嶼地區） 

第一試：筆試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專業科目： A.電腦常識 B.電機機械 
C.工安環保法規及加油站設置相關法規【職
業安全衛生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 治 法 及
其 施 行 細 則、防止貯存系統污染地下水體設

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石油管理法、加
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

辦法】 
第二試：口試及現場測試 

 

 (◎本甄試相關資訊；仍以簡章公告為準!) 


